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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野下的技术侦查制度研究及其启示

王　彬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技术侦查在犯罪侦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为此 ,不论

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大多通过立法对技术侦查的种类 、适用范围 、适用原则 、审

批程序以及侦查结果的保存使用进行了明确规定 ,以规范本国的技术侦查 。在我国 ,一方面是

技术侦查在立法上规定过于原则甚至缺失;另一方面是侦查实践中侦查机关大量使用技术侦

查手段侦查刑事犯罪 。因此 ,有必要研究并借鉴国外技术侦查立法的成功经验 ,以刑事诉讼法

修改为契机 ,通过立法对技术侦查的相关问题加以明确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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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侦查 ,简称“技侦” ,是指秘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主要是电子技术手段)发现 、跟踪 、证明犯罪的

特殊形式的侦查活动 ,其表现形式主要有电子监听 、电子监控 、电子跟踪 、秘密录音录像 、秘密拍照 、秘密

截取电子资料信息等 。目前 ,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大都在立法上对技术侦查加以肯

定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范。英美法系国家多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技术侦查进行规范 ,而大陆法系国

家多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对技术侦查作统一规定。

一 、英美法系国家:以英国 、美国为代表

(一)英国

在英国 ,通讯数据获取 、通讯截获 、侵入监控 、直接监控等被划归到技术侦查的范畴。“通讯数据获

取”是指对已经存在的通讯数据的收集和提取 ,即对何人 、何时 、何地 、如何进行通讯方面的信息的“获

取” ,英国法将其细分为往来数据 、服务使用数据与用户信息数据三类。通讯截获则包括对各种通讯方

式所包含的内容在传递过程中进行的监控或获取 。将私人住宅或私人车辆作为监控对象 ,从而获取上

述空间内的个人信息 ,在英国法上被称为侵入监控 ,如在私人住宅内安装秘密录像设备 、监视器 、窃听器

等。在英国 ,计算机数据的获取以及相应的与计算机有关的技术监控并不认为是一类单独的监控手段 ,

与计算机有关的各种监控手段都被归入通讯截获与直接监控之中。如对正在进行的电子邮件进行即时

监控的行为 ,就属于通讯截获的范围;对计算机内部的资料进行扣押 ,无论是通过有形干涉还是通过特

殊的软件获取 ,都属于搜查扣押手段的使用 ,同时也是一种干预财产的技术监控手段;如果需要通过监

视 、拍照等手段在计算机使用地点即时监控犯罪嫌疑人使用某一计算机的情况 ,则属于直接监控手段的

使用;当犯罪嫌疑人通过电子邮件与被害人进行犯罪联络时 ,经被害人同意对电子邮件进行监控或获取

的行为 ,则归入到直接监控手段内;当需要对私人住宅中的计算机使用情况进行监控时 ,则涉及侵入监

控手段的使用。

英国通过一系列法律 、法规对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了规范 , 《通讯截获法》规定 ,截获通讯必须基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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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家安全 、防止和侦查重大犯罪 、维系联合王国经济稳定之目的。令状必须载明截获的对象及其名

称 、依据 、电话号码和有效期限 。2000年《侦查权力规范法令》也有类似规定。对于监控记录的保管 ,以

及事后的告知程序 ,英国法则没有规定 。由于英国在技术侦查的控制体系方面实行行政审查而非司法

审查 ,为了弥补司法审查机制的欠缺 ,立法者在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的外来监督方面设置了众多的保护措

施 ,如对议会报告工作的监控委员会办公室 ,每年对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提交年度报告;

设置了专门负责技术侦查损害赔偿的法庭 ,对违法的技术侦查进行监督与救济 。

(二)美国

在美国 ,技术侦查大致分为通讯监控 、有形监控与业务记录监控三类 。通讯监控是对口头 、有线或

者使用电子媒介或者其他手段进行的电子通讯的同步监控;有形监控是同步观察或发现被监控者的行

动 、活动与周围情况;业务记录监控是获取已经存在的通讯记录 、信用卡消费记录 、其他金融交易数据以

及交通旅行订票记录等。电话监听 、对口头谈话的窃听 ,对传真 、寻呼机 、电子邮件的监控都可以归入到

通讯监控的范畴 ,而获取通讯记录以及银行记录等则可以归入到业务记录监控的范围内;秘密拍照 、追

踪定位装置 、热显像仪以及探测装置等侦查措施的使用则可以归入到有形监控的范畴之中。

最初 ,通讯监控在美国不受法律保护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通讯法》规定 ,包括执法机关为

侦查犯罪而实施的电话监听都是非法行为 ,禁止在未经通话方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电话监听。1968 年美

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 ,在没有法院授权的情况下 ,禁止任何人以电子的 、机械的或者其

他类型的设计装置来达到监听或者企图监听谈话和电话传输的目的。侦查机关需要采取监听手段时 ,

除经通讯一方当事人事先同意的以外 ,原则上必须事先申请有管辖权的法官授权 ,在紧急情况下 ,也可

先进行监听 ,然后申请有管辖权的法官认可。《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通讯截获虽然进行规范 ,

但仅限于电话 、对讲机等设备的使用与监控 ,目的是对声音类信息的获取 ,对传真 、电子邮件 、寻呼机等

通过文字 、电子信号 、图像等传递方式进行的信息交流则不能适用。1986 年《电子通讯隐私法令》在美

国获得通过 ,该法将非声音类通讯科技的监控 ,如电子邮件 、传真 、寻呼机等通讯方式的监控纳入到监听

法令之中 ,统称为“电子监控” 。

在美国 ,各种单纯依靠视力 ,以及其他人的感觉或者通过科技设备的使用增强监控能力而对相对人

的活动 、动向以及周围环境进行的监控 ,都属于有形监控 ,它比电话监听 、窃听等传统通讯监控手段对隐

私权的干预程度更强 。在缺乏制定法依据的情况下 ,美国法院借助于宪法修正案中的搜查条款对隐私

权的保障 ,对有形监控的使用进行了有限的规范。之所以称之为“有限”的规范 ,是因为法院只能通过对

各种新兴科技手段的使用是否侵犯了被监控人合理的隐私期待从而构成搜查的推理模式 ,对各种有形

监控手段进行判断与衡量 。在这种模式下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构成对隐私合理期待的干预 、是否构成

搜查 ,如果构成搜查 ,则相应的手段必须履行宪法为搜查设置的各种限制程序 ,有形监控就被视为搜查

手段的一种 ,反之 ,有形监控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

在美国 ,业务通讯记录监控主要针对业务活动结束后形成的各种“记录” ,具有事后查询的特点 。所

谓“业务记录”不仅包括商业交往 ,还包括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如医疗记录 、个人财务管理

状况;个人购物 、租赁 、房地产交易记录 、各种证照 、资格记录;电子邮件的登录使用情况 、发送的地址及

浏览网页的历史记录等。在美国法中 ,关于业务记录监控的法律依据十分零散 ,既有判例法也有制定

法 ,但总体上看欠缺系统性且限制条件十分宽松。

二 、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 、法国 、日本为代表

(一)德国

德国的技术侦查规范体系承袭了大陆法系制定法的传统 ,技术侦查手段是由刑事诉讼法典加以规

定的 ,在历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典中 ,监听 、电信监控/截获和电子监视(包括秘密拍照与录像)是德国

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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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刑诉法典规定 ,根据一定的事实有理由怀疑某人作为主犯 、共犯实施了法定范围内的犯罪 ,如

叛逆罪 、反和平罪 、危害公共安全罪等 ,不论既遂 、未遂或者是以犯罪行为预备实施的犯罪 ,在采用其他

方法难以或者不能查明案件情况 、侦查犯罪嫌疑人住所的条件下 ,应当允许对电讯往来实施监视 、录制。

监视 、录制仅适用于通过公用电讯设备进行的电子通讯 ,监视 、录制的范围采取“具体列举式”的方法加

以说明。在监视 、录制电讯往来时 ,只允许针对被指控人员 ,或者针对基于一定的事实可以推认在为被

指控人代收或转送所发出的信息的人员 ,或者针对被指控人在使用其电话线路的人员。

是否监视 、录制电讯往来 ,法官享有决定权;只有在延误就有危险时 ,才可由检察院决定;但检察院

的决定必须在 3日内获得法官的确认 ,否则即自动失去效力 。监视 、录制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制作令状 ,

当事人姓名 、地址 、措施的种类 、范围和持续时间必须在令状中明确作出规定;监视 、录制的期限为 3个

月 ,但法定的前提条件如果继续存在 ,准许延长期限 ,但延长期限每次不得超过 3个月;依据书面令状 ,

德国联邦邮政局 、公用电讯设备经营机构都负有配合义务 ,在法官 、检察院以及它辅助官员对电子通讯

进行监视 、录制时予以配合。如果不再存在监视 、录制的前提条件时 ,应当及时地停止书面令状中所规

定的各种措施 ,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法官 、德国联邦邮政局 ,以及其他公用通讯设备经营机构。

除对电子通讯的监视 、录制外 ,1992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增加了第 100条 c ,该条规定了一种“不

经当事人知晓的措施” ,即在采取其他措施进行侦查将成果甚微或者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况下 ,可以经法

官批准(紧急情况下也可以由检察院或它的辅助官员批准),不经当事人知晓而(1)拍照 、录像(2)在所侦

查事项对于查清案情十分重要的条件下 ,使用其他特别侦查技术手段侦查案情和行为人的居所;根据一

定的事实认为某人具有实施了法定范围内的犯罪行为嫌疑 ,并且采取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清案情 、

侦查被指控人居所的情况下 ,允许使用技术手段窃听 、录制非公开的言论。

为了加强对有组织犯罪的侦查能力 ,1998年 1月 16日 ,德国联邦议会针对住宅监听问题召开了专

门会议 ,会议对德国《基本法》 、《刑事诉讼法》 、《刑法》及《洗钱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德

国《基本法》将原第 13条关于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设置了例外 ,允许在符合特定条件时 ,对住宅采取监

听等方法进行“听觉性监视” ,亦即在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某人实施了法定的重大犯罪 、且采取其他方法很

难或者不可能查明事实时 ,为了保全刑事程序中使用的证据 ,可以根据经过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合

议签发的附期限的命令 ,对被指控人现在所在的住所使用监听的技术手段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典》

将“重大犯罪”限定为“杀人 、抢劫 、集团盗窃 、恐吓 、绑架 、涉及武器 、毒品犯罪以及洗钱罪等。但是 ,对于

被指控人与所有有拒绝作证权的人之间的通讯 ,不得进行监听。为了防止监听权力的滥用 ,联邦议会要

求联邦政府每年必须向联邦议会报告采取监听等措施的情况 ,各州政府采取监听等措施的情况也得向

州议会报告 ,受州议会监督” [ 1](第 24页)。

(二)法国

在法国 , 《刑事诉讼法典》第 91条第 1款规定 ,预审法官“应当依据法律进行一切他认为有助于发现

真实的侦查” 。依据该规定 ,侦查机关经常性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如电话窃听等。法国最高法院 1980

年 10月 9日判决及以后多次判决肯定了这种做法 ,但法国侦查机关的这种做法 ,受到欧洲人权法院的

强烈指责 ,国内各界也纷纷要求将技术侦查手段立法化以规范和指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1991年 7

月 10日 ,法国专门法律(并入《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100条第 6款),专门就电话窃听的一般条件 、权限

和基本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 , 1993年和 1995年又对窃听律师的办公室和住宅以及针对议员和参议员

的电话窃听补充作了特殊规定 。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100条规定 ,监听措施包括截留 、录制和抄录邮电通讯 ,适用范围是可能判

处 2年或 2年以上监禁刑的重罪或轻罪(“罪行轻重”限定法),条件是“为了侦查的必需” , 不包括对住

宅内的私人谈话的监听 ,法国权威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当传统的侦查技术不太有效时 ,即可采取这种侦

查手段”
[ 2]
(第 33 页)。根据该条规定 ,法国侦查中的电话窃听内容可以是私人或非私人电话线路以及电

传线路上所进行的通讯 ,窃听的对象可以是犯罪嫌疑人 ,也可以是第三人 ,甚至可以针对律师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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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宅的电话线路以及国民议会的议员和参议员的电话线路进行窃听 。但是 ,对律师办公室或住宅的

电话线路进行窃听 ,必须事先通知律师公会会长;对于国民议会议员或参议员的电话线路进行窃听 ,必

须事先通知当事人所属议会的议长 ,否则窃听视为无效 。

电话窃听的决定权在法国属于预审法官 ,即电话窃听必须根据预审法官的授权进行 ,侦查机关无权

自行决定直接适用。预审法官的授权决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并应当具体写明窃听对象的姓名 、特征 、

导致窃听的罪行和允许窃听的期限。授权后的每次窃听与录制活动 ,都必须制作笔录 ,写明窃听的日

期 、开始与结束的时刻;录制的全部材料必须封存 。在诉讼过程中 ,窃听内容的录制和抄录件应当交给

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审核 ,当事人对于窃听到的谈话归属有异议时 ,可以请求进行鉴定 ,并可要求检查封

存件;如果当事人受到起诉 ,窃听时录制的谈话可以用作证据使用 ,但“不得作为证明并不包括在法官受

理之案件范围内的轻罪的证据” [ 2]
(第 39 页)。

(三)日本

日本的技术侦查手段主要有监听通讯 、窃听 、电子跟踪 、电子监视等类型。

2000年 ,日本通过了《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规则》 ,该《规则》规定 ,通讯监听在性质上应为强

制性侦查行为。通讯监听仅适用于毒品的犯罪 、有关枪械的犯罪和有组织的杀人罪及集团非法越境罪。

通讯监听令状的申请 ,必须具备法定要件。检察官 、警司以上的警官 、毒品监督官 ,或者海上保安官向地

方法院的法官提出申请 ,法官认为申请确有理由时 ,可以签发通讯监听令状 ,并可以就监听实施附加适

当的条件 。令状必须载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 、嫌疑事实的主要内容 、罪名 、罚条 、应受监听的通讯 、作为

监听对象的通讯手段 、实施监听的方法和场所 、监听的期间 、实施监听的条件 、有效期间等事项 ,法官须

在监听令状上签名盖章。

在日本 ,窃听是侦查人员秘密听取犯罪嫌疑人或者重要参与人口头对话的秘密侦查方式。该技术

侦查手段在日本侦查实践中已广泛使用 ,但立法还没有对窃听及相关内容作出规定 。对窃听的性质 ,学

界与实务界都认为窃听属于强制侦查范畴 ,但在窃听令状类型及其合法性问题上 ,还存在着两种观点 ,

即窃听可以依据搜查扣押令状或勘验令状而实施;窃听不能依据搜查及扣押令状或勘验令状而实施。

电子跟踪 ,是指在跟踪对象使用的汽车 、携带的行李或者穿着的鞋子等物品上安装微型电子跟踪

器 ,以掌握其所在位置的侦查方式 。在日本 ,电子跟踪主要适用于控制下交付 ,其他领域尚未经常使用。

日本诉讼理论认为 ,电子跟踪作为一种高科技侦查手段 ,使用时必须紧慎判断它使用的合法性 ,在具体

案件中 ,安装电子跟踪器进行的跟踪 ,与人员跟踪 、监视一样 ,应依其目的的正当性 、必要性及手段的相

当性等进行判断 。

电子监视 ,是指在一定场所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对人的行为等进行连续不断的 、自动观察的一种侦

查方式。日本学界对电子监视的性质及合法性争论非常激烈 ,但判例一般认为 ,对于在公开场合所进行

的电子监视 ,只要符合紧急性 、必要性及相当性等任意侦查的条件 ,应当被容许实施 。

综上可知 ,对以电子侦听为代表的技术侦查手段 ,各国立法大都进行了规制 。在技术侦查手段适用

范围和对象上 ,一般限于较严重的犯罪或者有特殊需要的犯罪 ,且使用时必须考虑其必要性 、适度性;在

技术侦查手段的司法控制方面 ,各国立法大多规定由法官进行司法审查并作出批准决定 。同时 ,各国立

法还对技术侦查手段的具体实施程序 、期限和法律后果 、侦查对象的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内容作出了明确

规定 。此外 ,还有一些国家设立了专门机构或由法官对技术侦查手段的实施进行监督 ,力求协调好惩罚

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 3]
(第 52页)。

三 、启示:对我国技术侦查立法及司法控制机制的构想

(一)我国技术侦查手段的立法与实践考察

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来看 ,首次提到技术侦查概念的是 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

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 该答复规定 对经济案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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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

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 ,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 ,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 。1993年的

《国家安全法》第 10条规定 ,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

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 16条也类似的规定 。但上述法律 、法

规的规定过于笼统 、原则 ,对技术侦查手段概念的内涵及外延 、适用条件 、适用范围以及审批程序等都没

有作出明确规定 ,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 。这种立法上的缺陷引发了以下诸多问题:(1))立法过于原则 ,

缺乏具体的遵循标准 ,导致侦查机关对技术侦查的认识和把握不统一 ,实际运用操作不规范;(2)立法

没有规定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导致技术侦查手段及其结果的使用呈现随意性;(3)立法未赋予检察机

关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的权力 ,导致检察机关在需要时难以启动技术侦查手段;(4)由于立法过于原则 、笼

统 ,实际采用过程中不规范 、随意性强 ,容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 ,特别是侦查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

一方面是立法规定上存在缺失 ,另一方面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 ,越来越多的技术侦查手段被广泛用

于侦查实践。例如 ,目前 ,在侦查杀人 、抢劫 、诈骗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 ,侦查机关已经大量使用技术

侦查手段 ,利用高科技装备和网络监控技术查找犯罪嫌疑人及其个人信息 ,而且这种侦查手段的使用范

围正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 ,加强技术侦查手段及其司法控制机制研究 ,修改刑事诉讼法及相关

法律 、法规 ,规范技术侦查手段 ,以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 。

(二)我国技术侦查及其司法控制机制的立法构想

目前 ,采取技术侦查手段侦破重大犯罪案件 ,打击刑事犯罪已成为各国刑侦工作的发展趋势。因

此 ,我国应立足国情 ,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 ,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 ,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对技术侦

查手段进行较为全面的规定。在立法时 ,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司法体制 ,注意把握程序正当性原则 ,兼顾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 ,尽可能做到立法授权与司法控制并举 ,力求建构一个较为规范的技术

侦查手段体系。具体来说 ,这种技术侦查手段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技术侦查主体 。从《国家安全法》与《人民警察法》的规定来看 ,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都享有

技术侦查权 ,立法的惟一缺失是没有授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通过修改刑事诉

讼法 ,在刑事诉讼法中统一作出规定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 、检察机关都是行使技术侦查权的主体 ,

侦查犯罪必要时都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发现和侦查犯罪 ,从而在立法上授予检察机关侦查犯罪时的

技术侦查权。

2.技术侦查的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 。在适用条件上 ,必须严格把握“必要性条件”和“相关性条件”。

所谓“必要性”是指 ,在常规侦查手段用尽或者无法采用常规侦查手段 ,或者常规侦查手段侦查作用微小

或者无法达到要求的侦查效果时 ,确有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 。所谓“相关性” ,包括“人的相关性”和

“物的相关性”两个方面
[ 4]
(第 38 页) 。“人的相关性”是指 ,严禁对不相关的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手段 ,技

术侦查手段针对的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 、被指控人以及有证据证明与被指控人存在密切关系的其他

人员 。“物的相关性”是指 ,技术侦查采用的具体手段和实施技术侦查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与侦查目

的有关的内容上 ,收集证据材料的范围应当仅限于与指控相关联的内容。在侦查实践中 ,只有同时满足

必要性与相关性两个条件 ,才能获准实施技术侦查手段 。

在适用范围上 ,考虑到某些刑事犯罪的特点 、固有特性和破案成本 ,笔者认为 ,应将重大的有组织犯

罪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智能型犯罪与技术型犯罪以及侦破难度大 、用常见的侦查手段难以达到侦查目

的 、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纳入到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 。具体来讲上述刑事犯罪主要有以下几类:(1)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2)毒品犯罪;(3)走私犯罪;(4)有组织犯罪;(5)计算机犯罪;(6)重大贪污贿赂犯罪;

(7)法定刑在十年以上确须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其他重大犯罪。

3.技术侦查的司法控制机制。技术侦查的司法控制机制 ,包括两方面内容 ,即由谁作为技术侦查的

审查决定主体与审查批准程序 。

在审查决定主体问题上 有学者主张移植西方 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 将是否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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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侦查手段的审查决定权交由预审法官(或治安法官 、侦查法官)掌控。笔者认为 ,在我国应当坚持宪

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确立由检察机关对包括技术侦查手段在内的所有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决定

的司法控制机制模式 ,当然 ,还应确立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由人民法院对通过技术侦查手段

获得的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以弥补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的司法控制的疏漏与不足。

在审查批准程序方面 ,检察机关应当着重审查技术侦查手段适用范围的法定性和适用条件的必要

性。检察机关在接到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申请后 ,必须审查以下内容:是否属于法定的适用范围 ,是否

具备法定的适用条件 ,技术侦查手段的介入是否确属必要 ,适用对象是否确定 ,是否具有关联性等 。经

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 ,应当作出批准实施技术侦查手段的决定。决定书应当详细载明涉嫌案由 、确定的

侦查对象 、采用的具体侦查手段 、使用范围 、使用期限 、使用目的以及禁止性规定等内容。一般情况下 ,

只有检察机关按照法定审查程序作出批准决定后 ,侦查机关才可以实施技术侦查手段。当然 ,立法也应

规定紧急情况下的例外 ,以应对突发的例外情况 ,但事后侦查机关应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提请检察机关备

案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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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and Its Enlightment on the System of Technical Detection

under the Visual Field of Comparation

Wang Bin

(Wuhan Unive rsity Law School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A long 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 y , the function o f technical

detection in crime detection is get ting mo re and mo re impo rtant .For this reason , no mat ter in the

country of the mainland legal sy stem o r that of the UK-US legal system , the type of technical

detection , the applicable scope , the applicable principle , the examination procedure as w ell as the

keeping and use of detection result have been stipula ted explicit ly by the legislation most ly , so as to

standard the technical detection o f it s ow n country .In our country , on the one hand , the technical

detection has been stipulated too gene ral and there even is flaw s in the legislation , on the o ther hand ,

the methods of technical detection are used massively to detect the criminal of fense by the

investig ating institution in the pract ice , the refore , it i s necessary to study and profi t f 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 f the legislation of technical detection overseas , taking the revision of the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as the turning point , to stipulate explici tly the technical detection' s related

questions by the legislation .

Key words:w ay of comparat ion;technical de tect ion ;study and enligh 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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